关于举办黑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新文科实践创新大赛暨2025年大学生新文科实践创新大赛国赛选拔赛的通知
各学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打造文科实践育人平台，深化文科实践教学改革创新，加强文科实战型人才培养，提高文科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推动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按照《2025年大学生新文科实践创新大赛》通知要求，省教育厅决定组织开展“黑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新文科实践创新大赛暨2025年大学生新文科实践创新大赛国赛选拔赛”。
一、大赛主题
融创赋能 实践致新
二、大赛目标
“大学生新文科实践创新大赛”是面向在校大学生举办的校园赛事，旨在强 化文科专业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问题的紧密联系，引导文科专业学生以大赛为平台开展扎根实际、深入一线的实践创新活动，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新思想、新技术等内容在各学科专业中真正落地，产出一批调查报告、研究报告、文艺作品、应用产品等高质量实践创新成果，提高文科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涌现一批实战型高素质文科人才，推动高校文科人才培养实质性“脱虚向实”，将人才“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三、大赛选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国家战略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引导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具体实践问题，鼓励专业交叉融合，设置文史哲、经管法、教育、艺术四个组别，参赛团队要聚焦社会现实问题，结合专业学习深入开展实践，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具体实践问题，根据学科专业背景及 所开展的实践内容任选一个组别参赛。
文学、历史学、哲学类项目
聚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国道路的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研究、中华文化传承创新、数字人文、语言智能、国际传播等有关领域。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项目
聚焦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国家治理、企业治理、乡村振兴、对外开放、科技创新、法治建设、社会保障、绿色发展、国家安全等有关领域。
教育学类项目
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数字化与AI赋能、教育国际化等有关领域 。
艺术学类项目
聚焦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管理、艺术产品制作和营销、艺术表演、艺术治疗、科技与艺术融合发展、美育浸润等领域。
四、参赛对象及形式
本次大赛面向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大赛参赛形式为团队赛。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跨学段组队开展实践创新活动。
参赛项目须提交《参赛项目报告》（附件1）、汇报 PPT及实践创新成果等有关支撑材料。《参赛项目报告》重点介绍项目的背景及意义，拟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项目实施总体思路，实践活动开展形式及过程，实践创新成果及价值，收获与体会等内容。
五、参赛要求
（一）每支参赛团队由3-15名学生和1-3名指导教师组成，其中团队负责人1名（须为文科专业本科生）。每人限负责一个团队，但可同时作为团队成员参与其他团队报名。每位指导教师至多指导2支参赛团队。
（二）参赛团队只能选择1个符合要求的组别报名参赛，报名时以参赛团队负责人学籍所在学校作为参赛单位。已获首届大赛决赛金奖、银奖的项目，如内容基本相同并无特别创新进展，不得重复参赛。已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级铜奖及以上的项目，不得参赛。
（三）参赛项目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实、健康、合法，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应在创意、想法、思路等方面具有原创性，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权利。一经发现或经权利人提出并查证，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六、组织架构
（一）大赛由黑龙江省教育厅主办，哈尔滨师范大学承办。
（二）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大赛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负责大赛的组织与实施等工作。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哈尔滨师范大学。
（三）大赛设立评审委员会，由大赛组委会聘请新文科领域高水平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人员等组成，负责大赛的学术指导及评审等工作。
（四）参赛高校需参照大赛组织架构，成立本校组委会等相关机构，统筹学校赛事组织与实施工作。
七、大赛赛制
大赛采用校赛、省赛及国赛三级赛制。校赛由各高校组织，省赛由省教育厅组织，国赛由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网评赛阶段，由专家对参赛项目进行网络评审。现场赛阶段，由参赛项目团队进行现场路演及答辩，专家现场打分。项目在各赛段各环节的成绩独立计算，不累计。
八、赛程安排
（一）参赛报名（9月）
学校组织参赛团队于9月7日前通过国赛网址：（http://xwk.sdu.edu.cn/）的大赛系统完成注册报名。各高校需在9月10日前完成对参赛对象及参赛项目的资格审核，对资格审核合格的项目通过国赛系统进行网评赛，各校应在9月15日前完成校赛，并推荐参加省赛。
参赛团队可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https://www.smartedu.en）及大赛官网(https://xwk.sdu.edu.en）等线上平台的优质资源。
（二）省赛（10月10日前）
省级决赛分为线上评审和现场赛（具体时间见第二轮通知），根据国家名额 要求，确定入围国赛项目。
（三）国赛（预计12月）
分为网评赛和现场赛。
[bookmark: _GoBack]网评赛阶段组织评审专家按照不同组别对所有晋级决赛项目进行网评，以《实践创新项目报告》为主要依据，结合汇报PPT、支撑材料，对项目进行评定（评审指标见附件3），遴选40%的项目晋级现场赛。
现场赛阶段组织参赛团队使用PPT进行现场展示和答辩，评审专家综合展示及答辩情况进行评定，决出大赛金奖、银奖、铜奖。
九、奖项设置及晋级名额
高校推荐省赛参赛项目数量：根据各校在国家平台报名基数分配（具体名额见第二轮通知）。
比赛设置：设置金奖、银奖、铜奖、优秀教师奖、高校组织奖，最终根据获奖名单，按每校不超过8项确定推荐国赛参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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